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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2025-034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8日（周四）下午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9:25, 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

2800号创新产业园二期J2栋A座17层）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杨世泽先生 

6、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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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30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424,241,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76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1,043,914,2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090%。 

3、网络投票情况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0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380,326,8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578%。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0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132,871,1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60%。 

5、在本次会议中，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

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并形成如

下决议（议案5、议案6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1,419,925,8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

970%;3,451,42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423%;863,82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607%。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1,419,928,2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

972%;3,217,42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59%;1,095,42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69%。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1,420,028,77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

042%;3,117,42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89%;1,094,920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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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420,752,11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

550%;2,973,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088%;515,7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6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129,032,81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7.111

3%;2,818,3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1211%;1,020,00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767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9,032,812股同意，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13%;2,818,3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11%;1,020,0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76%。 

本议案所涉及的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291,370,001股，关联股东已

在本议案的表决中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385,362,9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8.061

3%;7,097,92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8062%;520,70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13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5,252,489股同意，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662%;7,097,923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420%;520,7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8%。 

本议案所涉及的关联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1,031,259,533股，关联股东已

在本议案的表决中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 1,420,821,51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

599%;3,034,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130%;385,400股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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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9,451,512股同意，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64%;3,034,20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36%;385,40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0%。 

8、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为:1,419,925,01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69

70%;3,220,18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261%;1,095,92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76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1,419,992,01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70

17%;3,712,16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2606%;536,940股弃

权，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77%。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28,622,012股同意，占参加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21%;3,712,160股反对，占参加会议中

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38%;536,940股弃权，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1%。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飞律师及章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5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九日 


